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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一日發生於台灣地區的九二一大地

震，造成南投縣境的重大災難，埔里鎮因緊鄰震央，其災情亦十

分嚴重，埔里鎮內多處房舍倒塌，居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傷害，

對於本鎮內的產業經濟、公共設施、公共建築物等亦產生極大的

衝擊，其中埔里鎮內多數公共建築物更是無法在七點三級的大地

震中倖免。有鑑於埔里災後重建為刻不容緩的工作，埔里鎮內公

共建築物重建工程亦成為九二一災後重建工程目標之一。 

根據「南投縣埔里鎮災後重建綱要計畫」，指出因震災幾乎

使埔里境內縣屬各行政機關夷為平地，故利用重建之機會，將原

分散在各處的縣屬機關集中重建，避免過去不同機關過度分散造

成民眾洽公的不便，因而建議成立「縣屬合署辦公廳舍」，整合

埔里戶政事務所、埔里地政事務所、埔里衛生所、國稅局埔里稽

徵所、稅捐稽徵處埔里分處等機關於一地。 

「南投縣埔里鎮災後重建綱要計畫」指出原埔里鎮公所西北

側之整體街廓（包含機二、停三、公兒十三、道路用地），為埔

里鎮「縣屬合署辦公廳舍」之適當區位。原埔里鎮公所西北側之

整體街廓主要以中山路二段、北辰街、西安路一段、北澤衛所圍



 2

成之街廓，該街廓內之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包括機關用地、停

車場用地、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、道路用地。 

基於上述背景，因應九二一災後埔里鎮內縣政府所屬行政機

關重建，並增進鎮民洽公便利，於原鎮公所西北側街廓建設「縣

屬合署辦公廳舍」，依法需辦理都市計畫之變更，故按都市計畫

法第二十七條、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十六條之法定程序申

請辦理本案之都市計畫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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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 

一、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：「都市計畫經發布實

施後，遇有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

變遭受損壞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或鄉、鎮、

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。」 

二、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十六條：「因震災重建需要，擬

定或變更都市計畫時，計畫草案於公開展覽十五日並辦理說

明會後逕送內政部；由內政部召集各相關都市計畫委員會聯

席審議後核定，不受都市計畫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、第二

十三條、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審議如涉及區域計畫

委員會權責時，內政部得一併召集聯席審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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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位置與範圍 

本次個案變更位置住於埔里都市計畫範圍之中央，變更計畫

位置東南側以中山路二段與原埔里鎮公所所在地相隔，西北側以

西安路一段與埔里國中相隔，西南側以北辰街與埔里主要商業區

相鄰，東北側以北澤街與相鄰街廓分開（詳見圖一、圖二）。 

變更計畫範圍內共有七十六筆土地，其中屬於公有土地共計

一○四三三．一九平方公尺；私有土地共計一六九七．六一平方

公尺，公私有土地合計一二一三○．八平方公尺（詳見表一）。 

變更範圍內之土地使用分區主要為機關用地、停車場用地、

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、道路用地，為建設「縣屬合署辦公廳

舍」，擬透過變更都市計畫方式變更範圍內機二、停三、公兒十

三、道路用地為機關用地，變更面積合計為一二一三○．八平方

公尺。 

圖一  變更位置示意圖 

圖二  變更範圍地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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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理由 

一、設立「縣屬合署辦公廳舍」，便利民眾洽公 

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埔里鎮內縣屬各行政機關多數倒

塌，基於各機關為服務民眾之主要辦公場所，各機關加速重

建乃為政府與民眾的盼望。然而，重建時應考慮縣府所屬各

機關利用此一機會將原分散各地的單位集中重建，以設立聯

合辦公廳舍的方式，增進民眾洽公的便利性。因此，「南投

縣埔里鎮災後重建綱要計畫」建議設立「縣屬合署辦公廳

舍」，整合埔里戶政事務所、埔里地政事務所、埔里衛生所、

國稅局埔里稽徵所、稅捐稽徵處埔里分處等機關，增進縣府

便民服務之功能。本區優越的生活與交通等環境，適合作為

「縣屬合署辨公廳舍」，故變更本區為機關用地。 

二、加速重建工程，塑造埔里獨特空閒風貌與景觀 

原埔里鎮市中心區受到九二一地震無情的摧毀，包括鎮

公所與其他多數公共建築物均受損倒塌，地方行政中心因而

瓦解。為重建埔里鎮行政服務設施，除了埔里鎮公所已於原

地進行重建之外，原位於埔里鎮內的縣政府所屬各機關也計

畫於鎮公所隔鄰土地集中興建「縣屬合署辦公廳舍」，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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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重建工程，並積極利用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集中興建的機

會，共同塑造埔里獨特空閒風貌與景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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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計畫內容 

本變更案區位以中山路二段、北辰街、西安路一段、北澤街

所圍成之街廓為主，變更範圍內之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目前區

分為機關用地（○．二五公頃）、停車場用地（○．七公頃）、公

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（○．二公頃）、道路用地（○．○六公頃），

面積總計一二．一三公頃。為了興建「縣屬合署辦公廳舍」，擬

專案變更本案變更範圍土地之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用

地（縣屬合署辦公廳舍），本案將來開闢時應整體規劃並留設變

更面積之百分之二十作為停車設施使用。變更計畫內容分述如

下： 

一、變更都市計畫機二用地為機關用地（縣屬合署辦公廳舍）：

面積共計 O．二五公頃。 

二、變更都市計畫停三用地為機關用地（縣屬合署辦公廳舍）：

面積共計 O．七公頃。 

三、變更都市計畫公兒十三用地為機關用地（縣屬合署辦公廳

舍）：面積共計 O．二公頃。 

四、變更都市計畫部分道路用地為機關用地（縣屬合署辦公廳

舍）：面積共計 O．O 六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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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 變更計畫示意圖 

表三  變更埔里都市計畫（「機二」機關用地（變更使用用途）、

「停三」停車場用地、「公兒十三」兒童遊樂場用地兼作

鄰里公園使用及道路用地為機關用地）案變更前後土地使

用面積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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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一、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○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

分之二五○。 

二、機關用地內建築物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，如

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，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

尺。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，並應妥予植栽綠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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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本計畫開發經費約需壹億肆仟參佰壹拾參萬玫仟陸佰元

整，其中包括私有土地徵購費及工程費等，有關本計畫之開發經

費概估如左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